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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发展与开发时

期。清朝前中期在台湾实行积极的开发政策与措

施，使台湾以稻米与蔗糖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得以

较快发展，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粮仓与糖库，不仅保

障了台湾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反哺内地，甚至

对外出口。随着台湾全岛的逐渐开发，台湾迅速成

为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域；与此同时，闽台经贸关

系日益紧密，经济渐趋一体化，闽台经贸圈形成，也

使台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血肉相连、不可缺少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在中国东南海疆危

机中，台湾遭受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武力侵略，被迫开

放台湾府城(安平)、淡水(沪尾)、鸡笼(基隆)、打狗(高
雄)四个通商口岸，与祖国大陆一起逐步沦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为应对边疆危机，清朝加强东南海

防，把台湾改建行省。在洋务运动中，沈葆桢、丁日

昌、刘铭传等闽台大员领导台湾的自强新政，开启了

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

省份之一。

一、实施农业发展政策与米糖经济发达

清代台湾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自然条件的

关系，稻米与蔗糖是主要的农产品，故有所谓米糖经

济之称。

清朝在台湾实行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主

要有三：一是鼓励移民垦荒。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

湾设置一府三县。其时台湾除台南部分地区业已开

垦以外，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原始状态，广袤原野，满

目荒痍。“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

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①清朝的首要开发举措就是

垦荒。首任知府蒋毓英到台之后，“经划三县疆域，

集流氓，垦荒地，安辑诸番，教以授产之法”。②诸罗

知县张王尹莅任之初，“邑土广漠，多未开垦，招徕流

氓拓田，黾勉抚绥，至者如归市，不数载，农事大兴，

民亦殷庶”。③台湾府县官员为鼓励移民垦荒，给垦

户颁发开垦荒地的垦照，允许垦户“招佃开垦，三年

后输纳国课”。④官府承诺在荒地开垦三年后才开始

征收赋税，是对垦荒的积极鼓励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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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兴修农田水利。水利设施是发展农业的根

本保障，台湾官府对此非常重视。施琅复台后即在

凤山修筑著名的将军陂，⑤是台湾灌溉水利工程的示

范。康熙末年周钟瑄任诸罗知县，“时县治新辟，土

旷人稀，遗利尚巨，乃留心咨访，劝民凿圳，捐俸助

之，凡数百里沟洫，皆其所经画，农功以兴”。⑥周钟

瑄捐银、捐米谷助修陂圳，其主政诸罗县时，该县修

筑陂圳达75条之多。⑦道光中期，曹谨任凤山知县，

“当是时，凤山平畴万顷，水利未兴，一遭旱干，粒米

不艺。谨乃集绅耆，召巧匠，开九曲塘，筑堤设闸，引

下淡水溪之水，以资灌溉，为五门，备蓄泄。公余之

暇，徒步往观，杂以笑言，故工皆不怠。凡二年成，圳

长四万三百六十丈有奇，润田三千一百五十甲。其水

自小竹里而观音，而凤山，又由凤山下里而旁溢于赤

山里，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多盖藏，盗贼不生”。台

湾道姚莹为表彰其功绩，特命名曹公圳。后又与当

地士绅捐资增开曹公新圳，“润田尤多”。⑧据统计，

清代台湾共修筑陂圳水利工程966个(条)，其中康熙

朝 103个，乾隆朝 140个，道光朝 160个，光绪朝 349
个，形成四个水利开发的高潮期。⑨除曹公圳以外，

尚有八堡圳、瑠公圳、大安陂等大型水利工程，其余

大多为小型陂圳，业已形成密集的农田水利灌溉网。

三是改良农产品种。其中以水稻品种的改良最

为显著。据台湾学者利用方志资料对清代台湾稻种

变迁的量化研究，康熙三十三年(1694)台湾有 12种

稻种，光绪十六年(1890)增加到 48种，将近 200年间

新增品种 41种，消失 5种。其中从康熙五十九年到

乾隆二十九年 (1720-1764)，40余年间新增品种 24
种：圆粒、吕宋占、大伯姆、占仔秫、鹅卵秫、秫栗、三

杯、来天、内山早、清游早、红脚早、大头婆、白肚早、

安南早、七十日早、一枝早、鸭母潮、番仔秫、乌尖、三

杯择、花螺、白秫、牛索秫、芒花秫。⑩这些品种有不

少是早熟稻，早熟稻生长时间短，使台湾水稻种植从

一年一熟的单季稻变成一年两熟的双季稻。早熟稻

的引进与推广，大大提高清代台湾土地的复种指数，

同时使稻米产量大幅增长。

清朝通过实施以上政策与措施，使台湾的土地

得到开发，形成以稻米与蔗糖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

区域。

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初，由于蔗糖商品价值较高，

糖价高于米价，百姓趋利，群趋开垦蔗园，种植甘蔗，

一时使蔗园面积大大超过稻田面积。第三任分巡台

厦兵备道高拱乾公然发布告示——《禁饬插蔗并力

种田示》，力劝百姓少种甘蔗多种田。他在具体分析

台湾缺粮的现状之后说：“不谓尔民弗计及此，偶见

上年糖价稍长，惟利是趋。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

今岁种蔗竟十倍于旧年。蕞尔之区，力农止有此数，

分一人之力于园，则少一人之力于田；多插一甲之

蔗，即减收一甲之粟，年复一年，有加无已。夫果有

利尔民，本道岂不乐从。但尔民愚无远虑，止知种蔗

硖糖便可取利，殊不知人尽种蔗，则出糖倍多，糖多

则价必贱，不比上年之糖少价长也明矣。在岁丰之

日，固可以糖易谷，输课并供粮食。万一复遇岁歉，

寡收稻谷，种田有谷者除完课外，计日防饥，必不见

贷于人。尔种蔗者有糖不足以为谷，非特无以完公，

更思靡可糊口。数万军民需米正多，则两隔大洋，告

糴无门，纵向内地舟运，动经数月，谁能悬釜以待？

是尔民向以种蔗自利者，不几以缺谷自祸欤。……

须知竞多种蔗，势必糖多价贱，允无厚利，莫如相劝

种田，多收稻谷，上完正供，下赡家口，免遇岁歉，呼

饥称贷无门，尤为有益。”高拱乾观察到，台湾的米

糖经济业已形成“米糖相克关系”，大有此消彼长之

势。然而，其一纸告示并没有使台湾农民立即放弃

追求种蔗的利润而转向种田。据乾隆时期《重修台

湾府志》“赋役志”的记载，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
雍正十三年 (1735)，台湾田园从 18453 甲增加到

52862甲，新垦田园 34408甲，其中田从 7534甲增加

到 14774甲，园从 10919甲增加到 38088甲。在此

50年间，田增长不到一倍，而园增长了两倍多。田主

要是指稻田，园则主要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康雍时期新垦田园34408甲
的数据来自官方“赋役志”的记载，是正式报垦升科

数，与实际开垦数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田数，多有

隐瞒。业户将成熟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远多于

报垦之数。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

台湾开辟之初，文武官员及士绅豪强皆任意报占田

土，“又俱招佃垦种取租，迨后佃户又招佃户，辗转顶

授，层层欺隐。……佃户之下皆多欺隐，佃户下之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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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又有偷开，至业主不能知佃户之田数、人数，佃户

又不能究其下小佃户之田数、人数，实则种百亩之地

不过报数亩之田，究竟粮少田多，是以家家有欺隐之

产，人人皆偷开之户”。高其倬的奏报或有夸张，但

由于复杂的租佃制度，其时台湾能够征收赋税的田

数，远远少于实际开垦田数，则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康熙末年，台湾已是“糖谷之利甲天

下”。其时台湾米谷在丰收之年业已实现自给，还

有多余运销内地。据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观察，台

湾“三县皆称沃壤，水土各殊。台县俱种晚稻。诸罗

地广，及凤山淡水等社近水陂田，可种早稻。然必晚

稻丰稔，始称大有之年。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

并可资赡内地”。但当时为了保证台湾的粮食供

应，官府严禁台米外运，不仅影响了台湾农民生产稻

米的积极性，而且影响了福建泉州、漳州两府的米粮

供应。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开放台

湾米禁，有谓：“台湾地广，民间所出之米，一年丰收，

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为自身食用，

亦图卖出赚钱。一行禁止，则囤积之米废为无用，既

大不便于台民，而泉、漳二府仰待外米，乃绝其资藉

之源，又大不便于泉、漳之民。究竟泉、漳之民势不

得不买，台湾之民亦势不能不卖，遂生种种弊端，偷

买偷卖，奸巧百出。……禁之愈严，其弊愈巧。……

臣查开通台湾遏米之禁，其益有四端：一，泉、漳二府

之民有所资藉，不苦乏食。二，台湾之民既不苦米积

无用，又得卖售之益，则开田愈力。三，可免泉、漳、

台湾之民因米粮出入之故，受指勒需索之累。四，

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买福州之米，福州之民

亦可稍免乏少之虞。”高其倬的建议得到清朝采纳，

此后台米开禁，米价上升，有助于鼓励农民种植水稻

的积极性。

随着土地不断被开发，雍正年间，台湾作为一个

新兴的农业区域已经基本形成。乾隆以后，台湾取

得东南“粮仓”和“糖库”的地位，台米与台糖通过海

运源源不断地供应大陆，闽台一体化有了强劲的经

济纽带。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是台湾稻作的全盛时

期。随后，台湾的粮食生产逐渐由盛转衰。光绪时

期，台湾全岛开辟田园共计有50万余甲，其中稻田约

占四成，大概在 20万甲左右，其余约 30万甲主要生

产茶、糖、樟脑等经济作物。台湾农业经济结构遂由

米粮生产逐步转变为茶、糖和樟脑生产。

二、移植福建租税制度

清代台湾的赋税主要是田赋。康熙统一台湾之

初，清廷派往福建料理军前粮饷事务工部右侍郎苏

拜与福建督抚、提督等会议台湾应缴钱粮数目时，基

本上按照明郑旧制，“较伪藩郑克塽所报之额相去不

远”。施琅疏请对台湾“沛以格外之泽，蠲减租赋”。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比照明郑田园科则予以酌

减，制定新的田园赋则，规定：上则田每甲征粟八石

八斗，园每甲征粟五石；中则田每甲征粟七石四斗，

园每甲征粟四石；下则田每甲征粟五石五斗，园每甲

征粟二石四斗。其时台湾府实征粟共计 92128石

余。以后随着田园开垦进程而逐年增加，康熙二十

五年(1686)，台湾府共应征粟113347石余。

清初台湾赋则虽然是从明郑蠲减而来，但与内

地相比，其赋额重在一倍以上。“内地之田论亩，凡折

算二百四十弓为一亩，以六尺为一弓。台湾之甲论

戈，凡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为一甲，每戈长一丈二尺

五寸。计田园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内

地上则田一亩，各县输法不一，若征折色，自五、六分

以极一钱一分而止；即以最重者而论，田十一亩三分

一厘，不过征银一两二钱二分零。台湾之田，上则每

甲每年征粟八石八斗，即以谷价最贱之时而论，每石

不下银三钱，凡征本色二两六钱四分。由田以例园，

由上则以例中下，虽赋税较郑氏豁免已多，且不止加

倍于内地矣。”台湾田赋之重，引起在台地方官及巡

台御史的注意。雍正五年(1727)，巡台御史索琳、尹

秦上奏，指出台湾业主与佃丁均有意隐瞒田园数目，

“辗转相朦，遂至百甲田园完粮者不过二、三十甲，此

通台相沿之大弊也”。究其因由，主要还是科赋太

重，“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

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

雍正九年(1731)，福建总督刘世明以台湾田园旧

例按甲征粟，比内地科则较重，“请照内地同安县地

亩官、民、盐等则之例，按亩征收。以每甲化为一十

一亩，分别上、中、下之差。将上田照同安民米例，每

亩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秋米六合九抄五撮；中田

照同安盐米例，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四忽，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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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三合八抄七撮；下田照同安官米例，每亩征银五分

七厘五毫五丝，不征秋米。上园照中田例；中园照下

田例；下园照盐米不征盐折例，每亩征银五分六厘一

毫八丝，不征秋米。所有新升田园，已经征粟者，仍

照征本色。其雍正七年升科以后续垦未经汇题，及

将来新垦田园，统以此案题定，永为报垦之准则”。

户部议覆：“其雍正七年报垦及以后续垦田园，先恳

改照同安则例征粮，应如所请。台属报垦田园及自

首升科者，俱以雍正七年为始，化甲为亩，照同安例

分别上、中、下征收银米。至改则田园，亦如所请，照

台例将每亩所征钱粮统照三钱六分折粟一石核算，

征输其本色。米石照一米二谷之例，折粟征贮可

也。”奉旨“依议”。改制后的新的田园赋则，按照同

安则例征收银米的标准，实际上还是折算为粟米征

收。上则田每甲征粟二石七斗四升有奇，中则田每

甲征粟二石八升有奇，下则田每甲征粟一石七斗五

升有奇；上园照中田，中园照下田，下园每甲征粟一

石七斗一升有奇。“新则较轻旧则不啻数倍。”其实，

新则赋额不仅比旧则大为减轻，直接减少了台湾垦

民的负担，有助于推进台湾土地开发的进程；更重要

的是，台湾赋则与福建同安则例一致，对于闽台一体

化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清代台湾是通过大规模垦荒而崛起的新兴农业

区域，又是地权分化最为普及、最为典型的地区。康

熙、雍正时期，在大规模移民垦荒过程中移植了大陆

永佃关系，形成“一田二主”复杂租佃关系的土地所

有制形态。台湾“一田二主”的现象最初是在垦荒过

程中形成的，同时又是大陆上某种租佃关系的移植，

大陆移民，尤其是福建漳州府籍的移民，为“一田二

主”的租佃关系提供了“大租”与“小租”的形式；雍正

九年(1731)清朝调整台湾新垦田园赋则后，为“大租”

“小租”的普遍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台湾“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不是简单的地主

与佃农两方面关系，而是涉及垦户、佃户、现耕佃人

三重关系。垦户是向官府申请垦照获得土地开垦权

的业主。清代开辟之初，“县官出示招民开垦，冀以

扩张疆界，而充益国课。无如台岛地广人稀，阡陌之

利未开，赋政之源未出，故凡有赴官衙请垦者，不问

贵贱，悉行照准，祗以速成为效。官将原禀照抄，批

示许可，字据盖用县印，给付垦户执凭，听其备咨招

佃兴工开垦，三年之后，照例禀报成科，配纳供课。

至开垦之初，先则指明地段四至界址，继则养佃陆续

开垦，故无立定期限；或因许可之地，该垦户垦成之

田园未及半数，中间生变而中止；或财力不继，而转

给他人垦耕，虽情状不同，而其接续之权，必有另立

契约，而无请官登记。此清代开垦之惯例也”。垦

户向县衙申请开垦土地的垦照，再招募佃户，进行荒

地开垦。

佃户是向垦户承租土地的实际开垦者。有招垦

文书记载：“立招佃人业户李朝荣，明买有大突青埔

一所，坐落土名巴刘巴来，东至柳仔沟埤为界，西至

大沟为界，南至入社大车路为界，北至黄邦杰厝后港

为界，四至明白。今有招到李思仁、赖束、李禄亭、梁

学俊等前来承贌开垦，出得埔银六十五两正，情愿自

备牛犁方建筑坡圳，前去耕垦，永为己业。历年所收

花利照庄例一九五抽的，及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

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车运到港交纳。

二比甘愿，日后不敢生端反悔，增加减少，亦不敢升

合拖欠；如有拖欠定额，明官究讨。”佃户与垦户签

订契约，向垦户承租土地，自备农具、耕牛、种子，并

有一定的资金，可以修筑陂圳，开荒耕种，其向垦户

交纳的租税称为“大租”。佃户实际上永久拥有其所

开垦土地的使用权，如上引文书所谓“永为己业”，这

就是永佃制。佃户可以自由处置其永佃权，包括出

售、转让、遗赠等，还可以出租给现耕佃人耕种，这样

便形成“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

现耕佃人是向佃户租种土地进行种植的实际耕

种者。他们或者是晚到的移民，已经没有荒地可以

开垦，或者是自己缺乏农具和开垦资金，不能向垦户

承租土地开荒，因而只能承租佃户开垦的土地进行

耕种。有招耕文书记载：“立招耕字人廖宁，承领江

福隆罩兰埔地一所，招得张乃华自备锄头火食，前来

耕作水田三分零六毫四丝。每年该纳大、小租谷四

石五斗九升六合，早、晚二季重风量清，年冬丰凶，不

得少欠；如有少欠，任从田主招佃起耕；若无欠租，任

从耕作。倘本佃无力耕作，准其亲人接耕，不准私卖

他人；如无亲人接耕，议定每甲田贴锄头工本银二十

元与耕人，将田交还田主，不得异言生事。”此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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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是垦户(业主)，廖宁是佃户(田主)，张乃华是现耕

佃人。现耕佃人向垦户交纳租税称为“大租”，向佃

户交纳租税称为“小租”。所以，这份招耕文书明确

写出现耕佃人张乃华应交纳“大、小租”。

在“一田二主”制下，土地产权被分割为土地所

有权(田底权或田骨权)和土地使用权(田面权或田皮

权)，其中垦户拥有土地所有权，佃户拥有土地使用

权，现耕佃人是实际的土地租种者。这种“一田二

主”的租佃关系，是清代中前期台湾中部、北部开发

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租税形式与土地所有制形态。实

际上，这种土地经营方式是由福建移民主要是漳州

籍移民从原乡移植到台湾的，也是闽台经济关系血

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清代台湾的赋税收入与治理成本能否达到平衡

呢？雍正九年(1731)台湾赋则改制后，全台各厅县每

年新旧额通征粟 189943石，每年应支销全境兵粟及

拨运内地兵眷粟共 171910 石，逢闰加支粟 11382
石。清朝驻防台湾水陆各军一万余人之兵粟及兵

眷粟，全部由岛内田园正供额粟米支销。从这个正

税收入支付驻军开销就所剩无几的状况看来，清代

台湾的治理成本是无法自给自足的，实际上台湾是

需要内地协饷支援。光绪十二年(1886)，闽浙总督杨

昌濬与台湾巡抚刘铭传会奏台湾建省问题时就提到

经费方面的困境。有谓：“臣等悉心筹画，拟由闽海

关每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咨请署福州将

军古尼音布，嗣后由厦关径拨解台。至闽省各库，无

论如何每年协银二十四万两，陆续解筹。并请旨敕

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济银三

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期。统计闽省

库、闽海关所协四十四万两，合之台地岁入百万两，

专用防军月饷之需。五关每岁各协银七万余两，集

腋相资，尚属轻而易举。台疆得此巨款，庶不致尽托

空言。……如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之财供台

地之用，即当奏请停止协款。”这里说明当时台湾每

年都需要闽海关及福建省库的协款，台湾建省并没

有充裕的财政基础，不仅需要福建省库及闽海关原

有协款，而且还需要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

海关的协款。这也充分说明了闽台一体以及台湾与

内地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三、台海两岸形成休戚与共的经贸圈

随着清朝开发台湾的进程，农产品逐渐商品化，

贸易市场日渐形成，台湾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内外贸

易日趋繁荣。无论是台湾岛内商品流通，还是台海

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使台

湾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经济区域。

(一)关于台湾岛内贸易。清初台湾岛内商品经

济已经比较发达。据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纂修《台

湾府志》记载，当时台湾府治所在地便有菜市与柴

市。“菜市一所，在宁南坊府学旁隙地，五鼓时菜园人

各以牛车装载杂色蔬菜瓜果等物，于此聚卖。柴市

在宁南坊坟山边隙地，近山人亦以牛车装载祡薪，于

此聚卖，晡时方散。”不仅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菜与

柴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其实台湾最重要的农产品米

与糖也成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货之大者莫如油

米，次麻豆，次糖菁。”随着各种商品流通的增加，便

逐渐形成一些重要的贸易市镇。台湾府与台湾县治

所在地台南是发展最早的中心集贸市镇，不但人口

较多，而且商贸发达，所谓“民居稠密，市肆纷错”。

台湾中部的鹿港(鹿仔港)与北部的艋舺也逐渐发展

成繁华的市镇。鹿港在彰化县城外二十里，“街衢纵

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

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

最”。台北的艋舺“民居铺户约四五千家，外即八里

坌口，商船聚集，阛阓最盛，淡水仓在焉。同知岁中

半居此，盖民富而事繁也”。台湾谚语所谓“一府二

鹿三艋舺”，就是说的台南、鹿港、艋舺是清代台湾三

个最繁华的商贸市镇。

清代台湾岛内贸易的发展，还表现在汉族与山

地少数民族之间贸易的加强。清代台湾山地少数民

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其与汉族之间的贸易活

动普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他们用鹿皮

“以易汉人盐、米、烟、布等物”。由于语言不通，他

们与汉人的交易要通过翻译中介，即通事。“社番不

通汉语，纳饷、贸易，皆通事为之。通事筑寮于隘口，

置烟、布、盐、糖以济土番之用，易其鹿肉、鹿筋等

物。每年七月进社，至次年五月，可以交易；过此，则

雨多草茂，无能至者。”通过与汉人交易，少数民族

也逐渐改变了生活方式。比如，在衣饰方面，正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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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交易布匹，他们开始学会了用布。“男女多著鹿

皮。或织树皮苎麻为布，极粗厚，日以作 ，夜以覆

体；今与汉人交易布匹。男以布尺余遮前，后体毕

露。以皮为帽，不畏荆棘。吉事则以鸟羽为饰。妇

俱以布裹头。”可见，这些交易活动的进行，有助于

台湾山地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的进步及与移居岛

内的汉族关系的发展，对于清代台湾社会经济的整

体发展不能不说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台海两岸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
后，清朝开辟从福建厦门经澎湖到台南鹿耳门的两

岸对渡航线，开始有意管控两岸人员往来及经贸交

流。两岸对渡贸易是清朝防止走私的有效管理手

段，并不是有意限制两岸贸易规模。事实上，就在只

有这唯一一条两岸对渡航线的情况下，当时台海两

岸贸易仍非常活跃。据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康

熙、雍正之交的观察，台海之间的经贸如次：“海船多

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翦绒、纸

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

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

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菰，建宁则载茶；

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饧、番薯、鹿肉售于厦门

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

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绵、凉暖帽子、牛油、金

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绵绸、绉纱、湖

帕、绒线；宁波则载绵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

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

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

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

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海

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台湾

不仅与福建漳州、泉州、兴化、福州、建宁、厦门有经

贸往来，还与上海、苏州、浙江宁波、山东及关东有贸

易活动。东部沿海数省既是台湾广阔的商品销售市

场，又是岛内所需各种货物的采购基地，台海两岸经

济上互通有无，自然融入一个休戚与共的经贸圈

内。闽台经贸圈的形成，是台海两岸经贸一体化的

重要表征。

随着台湾中部与北部的开发，清朝不断增开两

岸通商港口，并适时调整对渡制度。乾隆四十九年

(1784)、五十五年(1790)，相继开辟福建泉州蚶江口到

台湾彰化鹿仔港、福州五虎门到台北淡水厅八里坌

的两条对渡航线。嘉庆十五年(1810)，清朝不再限制

两岸港口分别对渡，允许福建三口与台湾三口互相

通行。道光六年(1826)，又增设台湾彰化县海丰港

(五条港)、噶玛兰厅乌石港为通航正口，加上原有鹿

耳门、鹿仔港、八里坌三口，台湾对福建通航增加到

五口，与福建之厦门、蚶江、五虎门三口，共同构成台

海两岸商民往来交流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两岸

贸易非常繁荣，于米谷贩运可见一斑。乾隆时期，随

着农业的发展，台湾业已成为东南沿海粮仓，台米不

断被贩运到内地。“台郡土沃产饶，内地兵粮、民食积

储，岁多取给于台产米谷，輓运转输之事，殆无虚

日。”其时台湾例运内地兵谷眷谷6万余石，又例运

糶谷 12万石，还临时派委员来采台买米谷约 10万

石，此外商船定例及私贩偷运者估算为20万石，总计

每年台湾运往大陆米谷约在50万石左右。台米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福建漳州、泉州等府缺米的困境，

在闽台关系中起到了良好的反哺作用，是加强两岸

联系的经济纽带。

清代台海两岸贸易中值得注意的是郊的组织。

郊又称郊行或行郊，是以大商人为中心，专事聚货、

采办、分售的商业贸易集团，一般有数十个或上百个

商号组成，主要从事台海两岸贸易。台湾的郊兴起

于乾隆、嘉庆年间，最早出现的是台南三郊：北郊、南

郊与糖郊。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北郊由以苏万利

为首的20多家店号组成，专营厦门以北各港口包括

宁波、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等地贸易。几年后，台

南又出现以金永顺为首的30多家商号组成的南郊，

专营对台湾以南各港口包括厦门、金门、漳州、汕头

等地贸易。随后又成立以李胜兴为首的糖郊，由 50
多家专营糖米出口贸易的商号组成，主要经营台糖、

台米及其他农产品，以贩运大陆各地。台湾中部的

鹿港也有泉郊、厦郊与南郊，泉郊主要经营与泉州地

区的贸易，厦郊则与厦门、金门、漳州地区的贸易，南

郊与澎湖、广东等地区的贸易。道光、咸丰年间，台

湾郊行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原有各郊行经营范

围与贸易量得到大力发展，而且出现不少新的郊

行。如台北的艋舺成立泉郊，主要从事福州、泉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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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贸易；艋舺还有北郊，经营福州及其以北地区包

括宁波、上海、天津、锦州、盖州等地的贸易。同治、

光绪时期，台湾被迫对外开港，外国轮船介入，倾销

洋货，大批货物进出淡水、鸡笼(基隆)、安平、打狗(高
雄)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严重破坏了传统的郊商贸

易，台湾郊行走向衰落。

四、被迫开埠通商与半殖民地化

鸦片战争之前，已有英、美商人潜入台湾从事贩

卖鸦片与煤炭、樟脑等货物的非法贸易活动。鸦片

战争以后，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

门、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中英、中美、中法五口

通商贸易章程均明确规定，外国商民只能在上述五

个港口居住贸易，不得在其他港口从事非法贸易活

动。如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望厦条约》)
第三条规定：“嗣后合众国民人，俱准其挈带家眷，赴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贸易，其

五港口之船只，装载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但五

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又不得与

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违犯此条禁令者，应按规

定条例，将船只、货物俱归中国入官。”第三十三条规

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

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

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

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

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尽管如此，但英、美等外

国商人都希望在台湾开辟通商口岸，使其在台走私

贸易取得“合法”的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八年(1858)，清朝被

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其中中俄、中美、

中英《天津条约》均规定开放台湾府城为通商口岸。

如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广州、福州、厦

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

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

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

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

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中法《天津条约》则在台湾府城之外，另增淡水口岸，

其第六款规定：“中国多添数港、准令通商，屡试屡

验，实为近时切要，因此议定，将广东之琼州、潮州，

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

与通商之广东、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

市无异。”根据“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

款，台湾开辟府城与淡水两口适用于所有有条约关

系的列强。

咸丰九年(1859)，美国公使华约翰(John E.Ward)
以中美《天津条约》先行换约，照会两江总督何桂清，

要求在广东潮州、福建台湾先行开市贸易。何桂清

以原议条约之大学士桂良等所谓“各口通商，不止贵

国一处，此时口英、口弗条约尚未议定，未便两歧，恐

碍通商大局，似应俟口英、口弗两国一律定议之后，

再开新章”为由，予以驳覆。何桂清与华约翰多次

往返照会，并在崑山会晤，双方相持不下，不得要

领。清朝有鉴于“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买卖，已

越三年，此次美使恳请先行开市，亦因贸易已久，欲

掩其私开之迹，尚属心存恭顺，自未便执意阻止”，谕

令“所有潮州、台湾两口，准美国先行开市，并照新章

完纳船只吨钞”。闽浙总督庆瑞等奏请选取沪尾为

台湾开埠地址，并派福建候补道区天民前往经办，只

等美国领事到台即可开市贸易。由于美国内战爆

发，美国政府一时无暇顾及此事，华约翰公使匆忙回

国，美国派领事赴台先行开市之事暂时被迫搁置。

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首任驻台湾副领事郇和

(R.Swinhoe)赴台驻扎沪尾，与福建候补道区天民商议

开埠地址。区天民会同台湾镇总兵林向荣、道员孔

昭慈、知府洪毓琛勘定淡水厅辖八里坌地方设关征

税，暂借沪尾守备旧署作为税关，于同治元年六月二

十二日(1862年 7月 18日)正式开关。淡水(沪尾)海
关是台湾开辟的第一个通商口岸。

按照《天津条约》规定，台湾开放府城与淡水两

口。同治二年(1863)，福州关税务司美里登(B.Mer⁃
itens)以增加海关税收为由，禀请总理衙门增开鸡笼

与打狗两口，“以鸡笼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台湾

府子口”。总理衙门表示赞同，并决定把子口改为外

口，有谓：“惟子口税银向只征收半税，今查鸡笼、打

狗二口既须收洋商进出口正税，并收复进口半税，则

打狗一港可作台湾之外口，鸡笼一港可作淡水之外

口，所收收税银，仍将台湾、淡水造报，行文查照。”闽

浙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耆龄、福建巡抚徐宗斡督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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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道、府及通商委员详议试办。鸡笼与打狗(旗
后)两口，分别于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863年10月1
日)和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1864年5月6日)，正式开

关征税。

至于台湾府城开放，则颇费周折。同治三年

(1864)初，闽浙总督左宗棠、福建巡抚徐宗斡以“台湾

府城海口淤滞，船只不能收泊，难作通商码头”，奏请

台湾府城未便设立税口。总理衙门认为：“台湾准其

通商，系载在条约，能否变通办理，必须与各国驻京

使臣会商，方能定见。”并请与总税务司赫德商议。

限于所见史料，详情不得而知。直到同治三年十二

月初四日(1865年 1月 1日)，台湾府城(安平)海关才

正式开关。至此，台湾南北四个通商口岸全部对

外开放。

台湾府城(安平)、打狗(高雄旗后港)、鸡笼(基隆)、
淡水(沪尾)四个通商口岸开放后，外国资本在不平等

条约的保护下大量涌入台湾市场，使台湾对外贸易

迅速发展。据海关贸易资料统计，同治四年(1865)台
湾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327121海关两，到光绪二十年

(1894)达到12694495海关两，年平均增长率为6.02％，

而同期中国全国对外贸易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28％。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出口产品以糖、茶、樟

脑及煤等为大宗，进口货则主要有鸦片、棉毛织物及

各种杂货等。

外国资本侵入台湾，其严重的后果是使台湾迅

速成为列强倾销洋货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外

国洋行取代郊行控制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又使台湾

的进出口贸易由开港前的完全依赖大陆市场转变为

基本上依赖国外市场，从而使台湾地区对外贸易逐

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并成为国际资本主

义的附庸，从而加深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

化。这是台湾在近代的命运，与近代中国同步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洋务运动与近代化启动

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在内忧外患

之下被迫向西方学习进行近代化变革以挽救王朝统

治的活动。台湾的近代化始于洋务时期，同治十三

年(1874)牡丹社事件之后，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

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开其端，首

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集大成。他们在台湾的一系列自

强新政举措，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

(一)创办近代工矿企业。同治十三年(1874)八
月，沈葆桢等奏请将出口土煤照进口洋煤征税，并广

开台矿，总理衙门议覆令沈葆桢等事先预筹一切办

法，“俾利普于公，权操自我”。沈葆桢通过总理衙

门由总税务司赫德代为延聘一位英国矿师翟萨(D.
Tyzack)，在中方委员何恩绮、李彤恩的协助下，到台

湾北部勘察，确定开采基隆煤矿。光绪三年(1877)，
基隆煤矿正式投产出煤。基隆煤矿采用新式机器开

采，工人 2000多人，最初日产煤量 30-40吨，高峰期

达到150吨，是近代中国最早投产的新式大煤矿。中

法战争后，刘铭传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基隆煤矿，并成

立煤务局，由著名绅士林维源出面招商，引进民间商

业资本，采用官商合办形式经营，购买新的采煤机

器，一度使基隆煤矿颇为兴盛，后因收归官办而日渐

衰落。除了基隆煤矿以外，刘铭传还在台湾设立官

办硫磺厂，用新法开采、熬制硫磺；又创办机器锯木

厂，用新式机器生产木材。台湾官府还鼓励商人引

进外国造糖铁磨及新式制糖机器，改良蔗糖生产技

术；并引进日本脑灶，提高樟脑生产水平。在刘铭传

等洋务派的推动下，近代民族工业在台湾得以艰难

起步。

(二)修建新式交通设施。同治十三年(1874)五
月，沈葆桢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

李鹤年以台海远隔重洋，“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

线”，会奏开设由福州陆路至厦门、厦门水路至台湾

的电报线。此为台湾创设电报线的最初动议。光

绪二年(1876)，丁日昌奏请在台湾开设由旗后经府城

到基隆的电报线。刘铭传时期在台湾架设水陆电

报线1400余里，分别在川石、沪尾、澎湖、安平设水线

房四所，在台南、安平、旗后、澎湖、彰化、台北、沪尾、

基隆设报局八处。刘铭传还创办新式邮政，在台北

设立邮政总局，在全台设立正站、腰站、旁站40余处，

发行邮票，官商通用，极为便捷。台湾近代邮电网

络于以肇端。

台湾修铁路之议始于丁日昌。光绪二年(1876)
冬，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轮路)，称“轮路最宜

于台湾”，铁路与矿务是台湾自强“奏功之针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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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得到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的赞同。南洋大臣沈

葆桢称“铁路最为台地所宜行”。北洋大臣李鸿章称

“铁路、电线相为表里，功用最大”。总理衙门认为

“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

急”。丁日昌还奏准把上海被拆除的吴淞铁路器材

运到台湾，为修建铁路之用，并邀请吴淞铁路英国工

程师玛理逊(G. J. Norrison)来台相助，但因丁日昌离

职此事不了了之。刘铭传是非常重视铁路的洋务

派大员。他认为：“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舍此

莫由。”他从中法战争中体认到铁路对台湾防务的

军事战略价值，因此在战后即奏请开办铁路，有谓：

“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即骨节

灵通，首尾呼应。”“铁路一事，为安内攘外刻不容缓

之急图。”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开始修筑从基隆

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光绪十九年(1893)全线竣工，

全长106.7公里。这是台湾铁路之肇始，也是洋务时

期中国自主修筑的一条重要铁路。

(三)加强近代海防建设。同治十三年(1874)五
月，沈葆桢等奏请“储利器”以加强台湾防务，主张向

西方购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光绪二年(1876)
冬，丁日昌渡台之后统筹台防全局，也主张购铁甲

船，练水雷军，建造炮台，练枪炮队。刘铭传在中法

战争以后形成海防与陆防兼备的台海防御观。一方

面，是建海军，购兵船。早在刘铭传受命赴台前夕密

奏整顿海防时，就曾主张设立海部衙门以总管海军

事务、创办海军学堂以培养海军人才、筹集经费以购

买兵船，目标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加强海

防。中法战后，在筹议台湾善后事宜过程中，刘铭

传又一再奏请调拨或购买兵船，以加强台海防御。

另一方面，是练陆兵，筑炮台，购枪炮。海防不是孤

立的水面防御，必须要有陆上的炮台等设施相配合，

尤其是要有协同作战的地面部队。在筹备台湾善后

时，刘铭传特别强调“演习洋操”和熟练使用“后门枪

炮”等器械的重要性。刘铭传在台湾各重要海口共

造炮台十座，其中澎湖四座，基隆、沪尾各二座，旗后

新添一座，安平修葺一座。在亲往台南、澎湖等地

视察海口形势后，刘铭传坚定了购买西洋精利大炮

的决心。他通过英国怡和洋行购买了阿马士庄新式

后膛钢炮三十一尊，安置于基隆、沪尾、旗后、澎湖等

海口。刘铭传在台湾还购买了后膛洋枪万余杆，并

在台北设立大、小机器局厂，制造炮弹和枪弹；又建

造军械所，以备储存军械。刘铭传等人推动了台湾

海防的近代化建设。

(四)兴办新式教育事业。近代化建设需要近代新

型人才，人才来源于教育。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刘

铭传在台北设立西学堂，招收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

人，延聘洋教习教授西方语言文字及近代科学知识，

并聘请汉教习教授国文。一年之后，刘铭传亲自考

察，“所习语言文字，均有成效可观。拟渐进以图算测

量制造之学，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有用。而台地

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不患任使无才”。

以后逐年增招学生，增聘洋教习与汉教习，教学规模

不断扩大，为台湾近代化培养急需的西学人才。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在著名洋务派代表性人物

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地处

东南海疆前沿的台湾得风气之先，各项洋务事业均

有起色，近代化进程得以顺利开展，甚至走在大陆许

多省份之前，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六、结语：关于清朝治台经贸政策的反思

关于清朝治台政策及其效果，“台独”论者肆意

歪曲抹杀，甚至一概否认，妄称“综观整个满清历史

时期，统治者并未负起开发台湾的责任”。从清政

府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来看，康熙统一台湾之后200
余年间，历代统治者在台湾推行发展农业生产、减免

田园赋税、促进商品贸易，以及兴办洋务事业等措

施，不仅大大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使

闽台经贸圈形成，从经济上加速了台湾与内地一体

化的进程，使台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不可分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

本殖民统治时期，一笔抹杀清朝洋务运动对台湾近

代化的贡献。这更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无稽之谈。晚

清时期，面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加强海防

建设，台湾从福建省的一个府，升格为中央政府直辖

的一个行省。在洋务派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

的领导与推动下，台湾的洋务运动走在全国前列，成

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也得

以顺利开展。这个毋庸置疑的客观历史事实，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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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论者所谓台湾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

时期的有力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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